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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02          证券简称：铭普光磁         公告编号：2019-008 

 

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 

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19 日收到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杨先进先生提交的《关于 2018 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提议及承诺》，为充分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保证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公平性，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利润分配预案基本情况 

1、利润分配预案的具体内容 

提议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杨先进先生 

提议理由：基于对公司长期战略的认可和核心主业发展的信心，结合公司未分配利润

情况，为提高股东回报，在符合公司章程及利润分配原则、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

发展的前提下，提议进行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送红股（股） 派息（元） 公积金转增股本（股） 

每十股 0 0.50 5 

分配总额 

拟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4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50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 700 万元，

不送红股；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转

增后公司股本将增加至 210,000,000股。 

提示 
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后股本发生变

动的，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2、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合法性、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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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符合《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

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会《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符合公司确定

的利润分配政策、利润分配计划、股东长期回报规划以及做出的相关承诺。 

3、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与公司成长性的匹配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充分考虑了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和

合理诉求，兼顾了股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与公司经营业绩及未来发展相匹

配，符合公司的发展规划。 

二、提议人、5%以上股东及董监高持股变动情况及未来减持计划 

1、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披露前6个月内 

（1）一致行动人深圳市达晨创恒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达晨创

泰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达晨创瑞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湖南

达晨财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厦门达晨聚圣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厦

门达晨海峡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

股份1,400,000股。 

（2）长兴合顺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1,015,300股。 

2、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披露后6个月内 

（1）提议人目前持有公司的股份为首发限售股，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预案披露后6个月内仍处于限售期内，无减持计划。  

（2）一致行动人深圳市达晨创恒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达晨创

泰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达晨创瑞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湖南

达晨财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厦门达晨聚圣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厦

门达晨海峡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18年10月11日进行了减持计划的

预披露公告，计划预披露之日起的3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

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5,6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4%）。截止

本公告日，合计已减持公司股份1,400,000股。 

（3）长兴合顺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18年12月4日进行了

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计划预披露之日起的3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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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575,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为1.125%）。截止本公告日，已减持公司股份1,015,300股。 

三、风险提示 

1、公司在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披露前6个月内存在限售股已

解禁的情形，公司部分股东因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上市而持有的限售股股份于

2018年10月8日解禁并上市流通，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9月28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

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2、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仅代表提议人及与会董事的个人意见，并非董事会决

议，具体利润分配预案需经董事会审议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存在不

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说明 

1、公司在接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杨先进先生提交的《关于2018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提议及承诺》后，随即以现场和通讯

相结合的方式由过半以上董事对上述议案进行了讨论。经充分分析与讨论，参与

讨论的全体董事均书面确认，在公司相关董事会审议上述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时投同意票。 

2、提议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杨先进先生承诺在股东大会

审议上述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议案时投同意票。 

3、在本预案披露前，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

有关规定，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了保密和

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同时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时备案，防止内幕信息的泄

露。 

五、备查文件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杨先进先生签字的《关于2018年度

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提议及承诺》； 

2、公司过半数以上董事关于对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

案投同意票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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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0日 


